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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第五次會議  

議程第 4 項 ： 檢 討 發 展 過 程 施 工 階 段 專 責 小 組  
─ 第 二 次 會 議 簡 報  

引言  

 本 報 告 概 述 檢 討 發 展 過 程 施 工 階 段 專 責 小 組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十

五日第二次會議所作的討論。  

外地實行私人審批的經驗  

2.  屋宇署介紹政府對澳洲、新加坡、英國等地的私人審批機制進行書

面調查所得的結果。在英國和澳洲，發展商可選擇委聘獨立核查人或建

築規管機關，負責執行建築規管工作。在新加坡，樓宇的結構設計須先

經獨立核查人檢查和認證，然後再提交當局批核。在上述三個國家，獨

立核查人均受到政府管理的註冊制度所規管。在新加坡和澳洲，獨立核

查人所進行的認證，可能須接受獨立稽核。  

3 .  一位成員指出，上述三個國家均清楚區分規劃管制和建築管制。前

者涵蓋規劃事宜，包括樓宇布局、對環境和對交通的影響，後者則涵蓋

技術性事宜。在獲得規劃批准後通過建築管制程序的過程則頗為簡單直

接。  

4 .  屋宇署透過與業界人士的討論得悉，如在香港實施私人審批，須先

解決多個問題，包括私人認證人的獨立性、商業可行性 (倘若私人認證人

不可向屋宇署遞交圖則 )、能否獲得及負擔專業彌償保險、公眾對私人審

批的信心，以及相關的賦權法例。  

實行私人審批的未來路向  

5.  成員省覽秘書處參照成員提交的書面意見而擬備的文件，闡述私人

審批的擬議範疇、可能的好處、推行上可能遇到的問題和可行的解決方

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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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審批的範疇  

6.  成員同意應予識別自我審批和第三者審批。建築設計的每個主要部

分，均須經過獨立審核，即由第三者審批。自我審批應只限於可交由設

計人員處理的事宜。  

7 .  成員普遍支持分階段推行私人審批，由相對簡單及對安全及健康影

響較少的建築申請開始。不過，屋宇署強調須擬訂全面實施策略，賦權

法例才可獲通過。  

8 .  成員大都同意技術性的申請 (如排水設施圖則、上蓋結構圖則、幕牆

設計 )適宜採用私人審批。由於與規劃有關的申請  (如一般建築圖則 )，

須由政府部門參與核查，故不應採用私人審批。然而，由於各個專業的

意見紛紜，個別類別的申請採用私人審批的理據應仔細研究。此外，亦

有意見認為，上蓋結構圖則不應採用私人審批，因為核准的結構設計與

一般建築圖則同樣重要。  

私人審批的好處  

9.  私 人 審 批 可 能 帶 來 的 好 處 之 一 是 使 遞 交 文 件 的 方 式 和 時 間 更 具 彈

性，從而加快處理申請，使項目參與者能更有效控制施工時間表。透過

減少文書工作、設計隊伍與私人認證人的伙伴合作關係及審批程序與施

工同步進行，將可達致以上的效果。不過，亦有成員憂慮，與設計隊伍

的伙伴關係可能削弱私人認證人的獨立性。  

私人認證人的獨立性  

10.  部份成員認為，鑑於本港顧問人員的專業水平，應可透過適當制衡

措施確保私人認證人的獨立性。其他成員指出，由於大部分本地建築專

業人士均互相認識，私人核證人難免會有利益衝突。  

統一標準  

11.  部份成員質疑，實務守則能否幫助私人認證人採用統一標準審批建

築申請。其他成員則認為實務守則足以確保查核技術性文件時，採用統

一標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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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彌償保險  

12.  部分成員認為應由設計師肩負主要的專業責任，故此支持為私人認

證 人 的 法 律 責 任 設 定 法 定 上 限 ， 以 減 低 他 們 的 專 業 彌 償 保 險 費 用 。 此

外，建築事務監督執行建築管制職能時，亦可根據法定條文獲豁免所有

法律責任。其他成員則質疑設定法定上限的可行性，以及公眾對此的認

受。此外，屋宇署憂慮，此舉可能連帶影響其他法例的責任上限。  

未來路向  

13.  由於對多個基本問題意見不一，成員未能就是否採納私人審批達致

共識。為方便進一步討論，秘書處會探討審核建築圖則的程序，以找出

可受惠於私人審批的建築申請，並更深入研究外地經驗，以找出私人審

批的好處及在推行上的問題等進一步資料。屋宇署會提供審批建築圖則

的相關作業備考，供成員參閱，並提供業界對具體審核程序的關注。  

協調主要的發展控制參數  

14.  屋宇署、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已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，以檢討該三個

部門對各發展控制參數的定義。在目前已檢討的 20 個參數中，發現該

三個部門對其中 10 個參數有一致的詮釋，另外 7 個有待協調，而其餘 3

個作用不同參數的定義則無法協調。有關修訂定義的共同作業備考將在

徵詢業界意見後公布。  

15.  成員對該三個部門所作的努力表示歡迎，並注意到協調發展控制參

數將有利轉授審批權力，及整合處理建築圖則和審核相關法規的工作。  

 

 

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秘書處  
二零零五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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